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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公民身份:一个古典
共和主义的阐释

∗

郭峻赫　黄梦晓∗∗

内容提要 成为全球公民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相互尊重和容忍的

要求,因为这些概念只寻求个人权利的保障,而不考虑公民的社会政

治责任.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两大主流传统在这个问题上,要么强

调法律和制度的个人权利,而严重忽视公民责任的主题;要么将公民

责任错误地等同于共同体优先的公民德性,两者都没能够提出一种

调节性原则,使全球公民身份在个人自主性和公民责任之间获得平

衡.古典共和主义中亚里士多德的严肃公民、马基雅维利的民主牵

制及西塞罗的公民合宜,则能够揭示出相互非支配的调节性原则,协
调个人自主性和公民责任,并缓解国家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的

长期紧张关系,成为一种能够克服两大政治哲学传统缺陷的替代性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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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全球化带来的社会政治变革,国内外学者关于全球公民身份的讨论

日益增多.讨论聚焦于这个问题上,即植根于特定国家的公民身份是否可以

扩展到全球的范围,或者说,公民身份的观念如何运用在全球层面上.然而,
“公民责任”的问题,即根据政治共同体中相互分享的规范和规则,公民对身边

人需要承担的责任,在这些讨论中尤为缺乏.可以看到,人道与正义的区分使得

全球公民身份充满了内部张力,不同于人道这个基于普遍权利或世界主义的概

念,强调在最大范围内贯彻对人的平等尊重原则,正义需要的是一种实质性关

系,关注的是公民同胞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这些权利都不适用于国际层

面.因此,在探讨跨国界的公民身份是否可能这个问题之前,需要考察在什么样

的规范性基础上,可以提出民族国家之上的公民责任.

本文在回顾公民身份观念的基础上,考察古典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观念,

指出其能够作为公民责任的规范性基础,借此人们可以重新探讨全球公民身

份是否可能的问题.具体说来,本文回顾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公民共和主义)

和新罗马共和主义关于全球公民身份的讨论,分析它们所存在的缺陷;进而从

亚里士多德的严肃公民(seriouscitizen)概念,马 基 雅 维 利 的 公 民 牵 制 力

(citizenscontestability)观念,以及西塞罗的合宜(decency)观念三个方面,论
证古典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元素可以揭示出一种相互非支配(reciprocalnonＧ
domination)的调节性原则,①使得公民责任能够与个人自主性相互协调,全球

公民身份能够在个人自主性和公民责任之间获得平衡.

一、两个传统: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

一般而言,公民身份由三个要素构成.② 第一个要素是公民的个人权利,

以公民法律和政治地位的形式存在的一系列社会政治权利.需要特别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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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作为调节性原则(regulativeprinciple),相互非支配为冲突中的人们之间审议得以可能提供政治和

道德基础,在不同的特殊情形中引导人们的动态思考过程,调节过程的同时也调节结果,使其符合相互非支

配的要求.“相互非支配”概念是近年来本文作者郭峻赫在新罗马共和主义的非支配自由(无支配自由)基
础上发展的概念.佩迪特在共和主义的传统中阐发非支配自由,从而在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以外,确定了

第三种自由观念.郭峻赫认为,非支配自由的概念忽略了不同主体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相对主义矛盾,为
解决这一矛盾,而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相互非支配”的原则,参见JunＧHyeokKwak,“Coexistencewithout
Principle:ReconsideringMulticulturalPoliciesinJapan,”PacificFocus,Vol．XXIV,No．２,August２００９,
pp．１６１Ｇ１８６.

JosephH．Carens,Culture,Citizenship,andCommunity:AContextualExplorationofJusticeas
Evenhandedness,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０,pp．１６１Ｇ１７６．



是,这个权利是法律权利,个体公民可以在法律保护的界限里享受他们的生

活.第二个要素是公民品格(civicethos),通过积极参与政治共同体的议事和

审判活动而形成,他或她作为公民构成这个政治共同体的一个部分.虽然目

前保护与生俱来的权利这种消极趋势———而不是塑造政治共同体的共同意愿

的积极倾向———在加强,但是,在公民品格这个要素中会特别强调公民的角

色,即参与到构成公共政策和形成共同意见这个过程中.最后一个要素是自

我身份认同,在这里公民身份内在化于政治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个体.有时候

将公民身份认同和“民族”或“人民主权”相互交换使用,尽管它是一个历史上

的陈旧概念,但其使用范围更加广泛.法国大革命后,人民统治的要求变成民

族自决的需求,那时就用公民身份认同来表达民族身份认同.但是,公民身份

认同,这个被界定为自我身份认同———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在某一领土内形

成共享信念而形成———的概念,适用于任何地方,可涵盖古代的雅典城邦一直

到全球化时代的大都市.
在这些要素中,不同于第三个,第一个和第二个要素常常是根据历史情境

来进行区分的,将它们看作为隶属于某一个传统.例如,人们常说与个人权利

有关的第一个要素是现代的,而与公民责任有关的第二个要素是古代城邦现

象的残留.然而,如果用这种时间顺序的分类来解释公民身份的特征,就会存

在歪曲公民身份事实的极大可能,因为:第一,尽管现代自由主义传统强调保

证个体自由的个人权利,但是以法律和制度地位而存在的公民权利,在自由主

义出现以前就存在.梭伦改革后,受法律保护的公民(polites)权利就有了,它
将雅典的公民或自由人与奴隶区分开来.诸如法律适用中的平等权利(isoＧ
nomia)、政治发言中的平等机会权利(isēgoria)、出身上不受歧视的平等权利

(isogonia),以及分享政治权力的平等权利(isokratia)的原则明确界定了这些

权利.① 第二,认为公民责任仅仅存在于诸如古希腊城邦这种小规模政治共同

体,或者公民责任就是以牺牲个体自由为代价使整体优先于部分,这种预设和

推论也是有问题的.哪怕是在自由主义传统,也认识到公民德性可以与个人

自由、个体多样性共存.因此,公民责任也有可能体现在相互尊重———需要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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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ogensH．Hansen,TheAthenianDemocracyintheAgeofDemosthenes,Cambridge:Blackwell,
１９９１,pp．８２Ｇ８５．



此来协调个人权利和公共需求或者协调其他自由价值———的自由概念中.①

此外,公民责任只能在小规模的城邦实现,民族国家或区域单元内无法实现,

这样的观点非常盛行,但不得不说,考虑到大约３．５万—４万的男性公民分散

地生活在１０００平方英里以上的区域内(１/３住在城市,其余的分散在各个村庄

中),②他们并没有想象的那样熟悉和了解彼此,认为古代雅典就是一个面对面

的社会,只有这种社会中才存在很高程度的公民责任,这样的观点是不恰当

的.并且,城市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最小单位,哪怕在今天也仍然可以对公民身

份进行制度化,创造实现公民能够行使公民权利和践行公民责任的制度性

境况.

(一)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

根据认识层面和社会政治层面的不同理解,将公民身份分别放在自由主

义和社群主义或公民共和主义的传统中来考察,这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毕竟,考察他们的起源时,可以看到这两个传统是各有所长的,它们涵盖了公

民身份从过去到现在的不同变化形式.例如,拥有法律和制度保证的自由传

统,而非积极的政治参与,就是来源于罗马帝国公民所拥有的公民身份.③ 罗

马共和国中的公民的日常生活建立在城市基础上,他们和其他公民分享着政

治生活的境况,同时,他又是一个政治主体,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治过程.

但是,近代早期关于罗马法的理解建立在对政治情形的想象之上,认为罗马共

和国的领土扩张就是为了成为一个帝国,由此强调的更多是法律保障下的社

会政治权利,而不是政治共同体成员的社会政治角色.④ 因此,如果某人使用

认识层面和社会政治层面的区分,他就能根据每一种立场所强调的,而不是根

据时间顺序的范畴,清楚掌握立场之间的差别.而且,认识层面和社会政治层

面的区分之所以需要加以严肃对待,是因为它不仅能够帮助分清不同立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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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StephenMacedo,LiberalVirtues:Citizenship,Virtue,andCommunityinLiberalConstitutionalＧ
ism,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０,pp．２５４Ｇ２８５;WilliamA．Galston,LiberalPluralism:The
ImplicationsofValuePluralism forPoliticalTheoryandPractic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２００２,pp．１２４Ｇ１３２．

RobinOsborne,Demos:TheDiscoveryofClassicalAttica,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１９８５,pp．６４Ｇ７２．

MichaelWalzer,“Citizenship,”in TerenceBall,etal．,PoliticalInnovationand Conceptual
Chang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９,pp．２１１Ｇ２１９．

A．N．SherwinＧWhite,TheRomanCitizenship,２ndedition,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１９９６,pp．１７４Ｇ１８９．



理论紧张关系,而且对于讨论公民身份中有哪些可欲的、值得认同的要素,也
非常地有用.事实上,目前的讨论都是围绕这两个传统展开的.围绕公民身

份产生的争论就是在社群主义批评自由主义公民概念的背景下进行的,认为

自由主义的公民概念过于狭隘,社群主义 的 立 场———强 调 公 民 的 政 治 参

与———被视为最有可能实现的替代自由主义的方案.因此,毫不夸张地说,近
来关于公民身份的讨论并没有超越这两个传统的冲突范围.事实上,即使抛

开民族国家的框架,究竟是强调法律和制度机制保障下的消极权利,还是重视

作为共同体成员的积极政治参与,这个问题也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尽管两个传统之间存在着数不清的变化形式,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看待

公民身份的不同视角还是可以宽泛地区分为认识和社会政治上的两个层面.

首先是对人的认识差异,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强调独立个体,社群主义的公民

身份强调相互依存的人.事实上,用自由主义传统之父托马斯霍布斯的话

来说,人类为了生存去建立一个政治社会,而社群主义的立场则基于亚里士多

德的论断,人类为了“好生活”(euzen)而在政治共同体中生活.因此,在前者

的概念中,人被看作为独立的,从根本上说是反社会化的(asocial),而后者认为

人们彼此相互依存,从根本上说需要通过社会来表达他们自己.因此,自由传

统中的公民,从根本上说,起点是一个孤立于社会的个体,并且始终保持为一

个个体.这样,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得以清楚地区分开来;在获得公民身份或

实施个人权利的过程中,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必须优先于公共事务;如果公民不

想要参与政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强迫他们.另一方面,社群主义传统中

的公民只有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他的行动才能合乎自己的本性,才可能过得

幸福.在这里,那个公民不是一个孤立的人.因此,在自由主义传统中,不能

将个体的人(idiosanthropos)这个表达,与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人对立起来,

但在社群主义者(公民共和主义者)梦想的共同体中,这二者是对立的,正如伯

里克利所说,那些不能践行公民责任的人就是“无用的”.①

第二个不同之处在于,关注焦点在于公民权利还是公民德性.更确切地

说,采取何种视角,对于理解政治权力和政治过程会造成很大的差别.在自由

主义中,政治权力被视为一种和公民权利相冲突的概念,从自由主义作为封建

和等级差别的替代方案开始,自由主义中的人就被视为拥有自然赋予的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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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hucydides,HistoryofthePeloponnesianWars,translatedbyRexWarner,NewYork:Penguin
Press,１９７２,p．１４７．



侵犯的权利.早期的自由主义中存在这样的信念,认为为保护这些不可侵犯

的权利,政治权力应该通过法律和制度加以“限制”.后来,从资本主义扩张一

直到公民身份被视为民族身份,自由主义中的公民身份都被看作是一个免于

政治权力入侵的个人领域,同时,公民身份还意味着一种政治平等,体现为在

政治过程中有发言权.相反,社群主义并不认为公民身份独立于政治过程,对
社群主义者而言,公民身份并不是一个需要加以保护免于政治权力侵犯的领

域,而是公民通过政治过程的积极参与而获得的一种政治成就.在社群主义

看来,理想型公民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主体,他能够形成或者平衡政治权力.①

并且,政治参与是人的本性的实现,公民身份要理解为一种通过积极参与政治

过程而获得的公民资格,而不是一种自然权利.总之,如果自由主义关注的是

需要法律和制度保护的公民权利,那么,社群主义关注的就是通过积极参与审

议和政策制定过程而实践的公民德性.
这两个传统的差别也出现在全球公民身份的讨论中.如果某人认为自由

主义的全球公民身份观点———当全世界的人都认可它是一种法律和制度权利

的时候———是可行的,那么,社群主义的全球公民身份观点就是不可行的,或
者说存在与公民德性相互冲突的危险.之所以存在这些差别,是因为自由主

义主张一种基于普遍主义的主观主义,文化差异是不重要的,而社群主义主张

一种基于文化特殊性的客观主义,文化特殊性就来自于这个共同体在长期的

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整体,共同体成员需要凭直觉去感知共同体的客观目的,
并获得他们自己的客观身份.尽管这看上去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框架,但实际

上却是非常简单的.拥护普遍主义的自由主义认为所有人都拥有共性,出于

同样的原因它还主张主体论,认为个人需要做出他最终的选择和决定.因此,
全球公民身份就可以明确界定为法律和制度权利,在界定全球公民身份的过

程中,他们认为一种普遍的标准对于克服团体或国家之间的矛盾与不一致具

有重要的作用.另外,社群主义强调产生于文化特殊性的团体之间的差别,并
且认为这样就可以得出公共善的客观标准,即当某人是一个特定团体的成员

时,他可以凭借直觉认识到公共善是什么.这种特殊主义和客观主义的结合

拒绝普遍原则,就是那种不管群体在不同国家疆域内具有怎样的特殊性,也要

保证个体基本权利和公民自由的观点.因此,在社群主义中,对政治共同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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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效忠,也可以被正当化为公民德性或爱国主义.并且,如果普遍义务下的

人道与公民义务存在冲突的话,对全球正义的承诺就无法成为公民应该拥有

的道德德性,换言之,全球公民身份与公民德性可能是冲突的.

(二)新罗马共和主义和公民责任

随着古典共和主义以“新罗马”共和主义的形式出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

义围绕公民身份而产生的紧张关系面临着一个新的维度.自从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以来,社群主义通过对参与式民主的研究,关注焦点一直放在以古代雅典民

主制为模型的积极公民身份,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通过批评自由民主制,又开始

关注强调公共善或者团结的政治观点.从那个时候开始,人们就一直错误地

以为社群主义代表了共和主义传统.同样地,一直将共和主义诠释为一种强

调积极政治参与———公共的优先于个人的———立场.但是,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末开始,作为共和主义内部中的不同立场,将社群主义重新构建为共和主义许

多版本中的其中一个,即公民共和主义.并且,不同于公民共和主义或社群主

义,新罗马共和主义———因为反原子论,它不同于自由主义,同时,又因为反共

同主义论,它也不同于社群主义———开始吸引人们的注意.之所以称呼它为

新罗马共和主义,是因为它在可追溯到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原则中,寻求共和主

义的起源,就此而言它不同于公民共和主义,后者在亚里士多德和雅典民主制

中寻找原型.此外,人们还将新罗马共和主义看作自由共和主义的一种形式,
因为它并不忽视这样的事实,即个体可能是自私的,并且新罗马共和主义也不

将政治参与视为公民身份的核心.这是由于三个方面的原因.用认识层面的

术语来说,新罗马共和主义承认,人是相互依存的,但这并不意味,人本性上是

社会化的.而且,新罗马共和主义认为,通过政治参与实现的自我统治(selfＧ
rule),是若干条件或境况的一种,在这些条件下或境况中,个人的多重需求可

以得到满足,而不是将政治参与视为一种理想.他们认为,公民德性要通过政

治判断来确立,这种政治判断要通过在一个国家中进行审议来形成,在这个国

家中公民的自主性和多样性都能够得到保证,而不是像社群主义所认为的,公
民作为共同体的成员可以凭直觉感知共同体的客观目的,以这样的方式他们

确立公民德性.
这里需要考虑两方面的因素:第一,需要承认的是,新罗马共和主义的出

现所具有的社会政治意义.有一种偏见认为,自由民主制取得胜利的全球现

象表明,公民身份仅仅是一种法律和制度上的权利,新罗马共和主义的兴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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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当然,社群主义(公民共和主义)也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两者都认为这种表述是有问题的,但新罗马共和主义的回应是非常不同的,体
现为一种新的形式.在认识层面,它否认共同体形成的自然倾向.所以,它不

强调公民共和主义的集体倾向.在社会政治层面,它强调政治参与在方法论

上的重要性.这样,就不会滑向公民共和主义的极权主义倾向.总之,就是将

公共善和来源于自私的个人欲求联系起来,或者在方法论意义上维持那种建

立在个体基础上的自由主义态度,再加上基于公共善的共和主义传统作为目

的.第二,新罗马共和主义促进个人自由,使之成为公民责任的条件或境况.

根据以赛亚伯林关于两种自由的定义,新罗马共和主义既不是“免于干涉

的”消极自由,也不是通过政治参与“实践公民能力的”的积极自由.① 新罗马

共和主义中的自由是非支配②的自由,标识一种古典自由观,即免于他人恣意

意愿(arbitrarywill)的自由.这里的公民责任意味着,那些体验着非支配境况

的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践行出来的公民德性.换句话说,新罗马共和主义

中的公民责任是公民维持非支配自由的政治实践的产物,也是一种实现非支

配境况的努力,在此境况中,存在着国家或共同体的干涉,以及针对这些干涉

可能存在的恣意使用,公民所具有的牵制力(contestability).③

新罗马共和主义准确解释了寻求一种解决个人自主性和公民责任之间紧

张关系的恰当方式,为什么需要追溯到自由主义以前的古典思想家,对于这个

事实并不存在看法上的分歧.但是,说新罗马共和主义包含所有前现代的共

和主义或古典共和主义,则是夸大之辞.因为,尽管古典共和主义普遍倾向于

研究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和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但是,有时甚至关于同一

个思想家,他们也以不同的、相互冲突的方式来解释.④ 学者们对古典共和主

义主要思想家思想的解释不一致,并不只是反映出他们立场对立,更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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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IsaiahBerlinandHenryHardy,eds．,Liberty:IncorporatingFourEssaysonLiberty,NewYork:
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２,pp．１６６Ｇ２１７．

将“nonＧdomination”译为“非支配”而不是“无支配”,原因在于:第一,“无支配”译法容易造成“无统

治”(norule)的误解,而国家和制度的设计是共和主义的主题;第二,“非支配”译法承认人类支配欲的现实存

在和不可根除;第三,基于对人类支配欲不可根除的承认,共和主义强调非支配的境况(condition),是一种公

民基于他的身份或地位(status),通过共和式的制度设计免于他人恣意意愿支配的境况.
将“contestability”译为“牵制力”而非“可论辩性”,原因在于,“contestability”强调的是共和主义传

统中公民对于公共权力的恣意使用,具有并且能够实现制约、约束和限制的能力,是公民拥有的一种可以等

同于恣意使用的政治权力的公民权力,而“可论辩性”弱化了这一层意思.
MaurizioViroli,Republicanism,AntonyShugaartrans．,NewYork:HillandWang,２００２,p．６５;

T．DuvallandDotsonP,“PoliticalParticipationandEudaimoniainAristotlesPolitics,”HistoryofPolitiＧ
calThought,Vol．１９,No．１,１９９８,pp．２１Ｇ３４．



在于,不同人对古典共和主义的核心要素的理解不同导致解释上的差异,譬如

一些人强调古典共和主义中公民直接的政治参与,另一些人强调古典共和主义

中不可避免要让代表进行审议.在同样的情况下,新罗马共和主义不仅受到参

与式民主派的挑战,也受到古典共和主义的批评.原因在于,新罗马共和主义强

调政治参与的工具特征,他们认为,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在政治决策中的政治参

与应该受到限制,这和新罗马共和主义的自由主义倾向是一致的.
在对新罗马共和主义的不同批评中,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公民责任的观点.

新罗马共和主义认为,如果非支配的境况得到保证,公民自然就会践行公民责

任.然而,当非支配境况得到保证,公民就会自动地实践他们的牵制力,并且

由此彻底实现公民意识,这个观点没有什么说服力.新罗马共和主义者的论

证至少要补充两方面内容:第一,认为只有通过保证法律和制度上的非支配境

况,才能够培育发展公民责任,这种论断和政治被动相差无几,而政治被动正

是新罗马共和主义理论家批评自由主义消极自由概念的原因.新罗马共和主

义者关于公民身份的概念框架是在法治中建立起来的,通过法治人的自私性

得到控制,公民德性得到加强,群体冲突得到缓和.① 然而,这些法律和制度上

的主张达不到古典共和主义者的要求,古典共和主义者是想要通过非支配自

由的概念,建立一个基于审议的、更加包容并且具有高度响应力的公民责任.
法律和制度的保证当然可以对公民身份的形成做出一定的贡献,但是,作为构

成法律和制度的政治主体,公民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对此保持缄默是不恰当

的.第二,将政治参与视为维持非支配境况的工具,尽管这并没有什么太大的

问题,但是,新罗马共和主义对政治的工具性理解———建立在自私个体的假设

基础上———仍有问题,因为这表明了新罗马共和主义还是沉浸在自由主义传

统中.但是,在古典共和主义传统中,自私和自爱有明显区别,前者是对物质

的欲求,而后者是对人的爱.更具体地说,通过物质欲求塑造出来的相互性就

是契约化的相互关系,而基于对人的爱的相互性是通过相互承认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当某人学会在与他者的关系中看待自身,才能建立起来自

我身份———建立起来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没有这两方面的补充,很难期待

公民责任可以在自由主义和公民共和主义之间扮演搭建桥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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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hilipPettit,Republicanism:ATheoryofFreedomandGovernment,NewYork:OxfordUniverＧ
sity,１９９７,pp．１７２Ｇ１８３．



二、古典共和主义和公民责任

不同于新罗马共和主义,古典共和主义有更合理的框架,能够在以下三个

方面正确处理公民责任.第一,新罗马共和主义否认人类聚集的自然性,所
以,这被视为其自由主义倾向,而古典共和主义将人的社会性理解为类本性

(quasiＧnature),来源于自然赋予的某个种子(quasisemina).换句话说,人的

社会性不仅仅是为了个体生存,还是为了公共的好生活(communemsalutem).
在这种背景下,非支配的自由可以作为一种政治原则,以公共的好生活为目

的,引导构建法律.① 这样,公民身份就可以和公民责任联系在一起,这有利于

公民团结,又不会带来特别的制度强制.第二,古典共和主义为物质中心思维

转变为人类中心思维的政治抱负提供了理论基础.“对承认的爱”这个主题就

揭示了在古典共和主义中,自爱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产生主体之间的相互

性,通过对彼此从规范性角度进行关切,来协调成员之间的互动.公民身份的

问题不可能只是简单地通过某人在一个领域内的物理存在或者某人的法律权

利来回答.公民身份是政治审议的主题,这和因为某人生活在特定区域就称

呼其为公民不同.并且,古典共和主义中的公民牵制力预设了一种基于公民

信任(fides)的同伴关系,他们对一种自由倾向保持怀疑态度,因为这种自由倾

向夸大了,排除人们作为一个群体直接参与政治的需要.相反,古典共和主义

认为,公民的政治参与反而能够促成非支配自由的实现.简单地说,在古典共

和主义中,基于公民信任的同伴关系是通过选举出来的代表性民主权威和公

民的非支配自由之间的实质性平衡构建起来的,并且这种实质性平衡转化成

一种适合民主审议的政治境况,也就是非支配的境况.因为民主审议只有在

非支配的境况中才能够进行,如果进行审议和议事的双方,一方已经处于受另

一方支配的处境当中,那么,这个议事就是无法进行的,即使表面进行了也是

没有意义的,因为他或她不是在议事中被说服,而是在支配中被征服.
在此背景下,可以在三个层面上详细说明古典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在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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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icero,DeRePublica,translatedbyClinton WalkerKey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２０００[１９２８],１．３９;中译本参见西塞罗:«论共和国»,王焕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７５页.
本文中涉及到西塞罗«论共和国»和«论义务»的引用遵循将卷和段落并置的惯例,例如,１．３９指的是第一卷

第３９段,同时标注对应的中译本页码;涉及到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引用遵循贝克尔

编码的标注惯例,同时注明中译本页码;涉及到马基雅维利«论李维»的引用根据意大利文本的编撰形式,将
卷、章和段落并置,例如１．４．９指的是第一卷第四章第九段,同时标注中译本页码.



人层面,本文将考察非支配自由在政治共同体中得到运用的可能方式;在国家

层面,本文将考察作为制度机制的公民牵制力,它能够维持非支配自由,并且

能够使政治体制即使面临严重的群体冲突也可以得到持续变革;在国际层面

上,古典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将重新塑造成为一种全球公民身份的形式,保护

寻求公民责任和人类责任的空间.

(一)个人层面:亚里士多德的严肃公民

新罗马共和主义理论家认为,将亚里士多德视为古典共和主义先驱的努

力是一种“编年史的”(historiographical)错误.① 但是,了解亚里士多德的思想

仍然是理解古典共和主义的前提,因为我们无法低估亚里士多德对共和主义

传统中的罗马共和国理论家和文艺复兴公民人文主义者的影响.当然,如果

只是将亚里士多德关于个人和城邦的关系处理为部分和整体的关系,那就很

难讨论公民责任,因为公民责任与公民共和主义者提出的自我否认式的牺牲

完全不同.不管怎么说,亚里士多德在协调个人自主性和公共善方面有不少

可以借鉴的地方.特别是当需要具体说明古典共和主义中的公民责任时,考
察亚里士多德关于“好人”和“好公民”的思想,能够为回答个人的社会政治与

道德标准如何能够上升至公共善这个问题,提供一个合理的方案.②

一般而言,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三卷关于好公民和好人的区分,被解释

为政治与伦理的对立,或者公民德性与好人德性之间的对立.但准确说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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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Viroli,Republicanism,p．６５．
新罗马共和主义的代表性理论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维罗里(MaurizioViroli)认为,不应该

将亚里士多德和古典共和主义联系在一起,任何一种这样的努力都是犯了史料编纂上的常见错误,就是将

几个看上去相似的概念等同并串起来理解,比如,将亚里士多德的混合政体/共和政体(polity)等同于罗马共

和国(republic).维罗里认为,这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古典共和主义的起源应该从罗马开始算起,而不是

亚里士多德,因为在他看来,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更接近社群主义所提倡的共同体优先个人的观念,所以需要

从古典共和主义的传统中排除出去.本文在这里采取了一种和维罗里相反的观点,认为亚里士多德对古典

共和主义传统的影响和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当然,本文在某种意义上同意维罗里的观点,即不应该将古典

共和主义等同于社群主义,后者的背景是对希腊政治的某种一贯立场,或者是一种解读亚里士多德“政治动

物”观念的极端形式,将其牵强附会地理解为将公共善置于个人利益之先.但是,很难否认,亚里士多德关

于“政治的”和“政治的”友爱的观念,与古典共和主义关于审议和代表的理论交织在一起,不仅可以从波利

比乌追随亚里士多德解读罗马共和国,还可以从早期的斯多亚学派以及西塞罗的«论义务»中看到这一点.
并且,很难否认,亚里士多德极大影响了公民人文主义者的共和主义思想,这些公民人文主义者提出的是斯

多亚式的价值和信念,而不是波考克和巴隆形容的政治亚里士多德主义.正如最近的亚里士多德研究表

明,社群主义理论家以一种非常不恰当的方式歪曲了亚里士多德,参见 GeorgeDuke,“AristotleandtheAuＧ
thoritativenessofPolitike,”BritishJournalfortheHistoryofPhilosophy,Vol．２２,No．４,２０１４,pp．６３１Ｇ
６５４.如果对亚里士多德采取了非社群主义式的正确解读,那么,就不存在将亚里士多德纳入到古典共和主

义传统中的困难.



并不是两种道德标准的冲突,而是两种不同德性类型的冲突.事实上,亚里士

多德并没有让“好公民”和“好人”成为对立双方.亚里士多德讨论公民身份的

概念所使用的这个基本区分,是“好人”(androsagathou)和“严肃的或负责任

的公民”(politouspoudaiou)①之间的比较,前者超越于政治体制之上,后者则

植根于特定的政治体制之中.换句话说,这是不同领域不同德性的区分,而不

是两种对立价值的冲突.② 前者是一种无论政治共同体面临什么问题以及政

治体制具有什么特征,都可以加以运用的德性,而后者的情况是,不可能只存

在一种可通约的德性,因为不同政治体制具有不同的特点,所需要的德性也

不同.
将好人和好公民的区分理解为好人和负责任的严肃公民的区分后才能看

到,负责任的严肃认真品性,只会体现在那些试图通过参与公共议事来寻求什

么是公共善及什么是正义的公民身上.更重要的问题是,这种良性的公共议

事活动需要在政体和法律制度上创造一种制度性的境况,使得人们处于一个

自由和平等的社会政治地位,或者非支配(非奴役)的制度性境况.在非支配

的境况中,才能以自由和平等的公民身份进行公共议事,在这里一种既不建立

在自我牺牲也不是讨价还价和妥协基础上的关系就能够得以形成.简言之,
严肃认真这个品性能够在好人和好公民之间搭建桥梁.当然,个人层面上所

需要的公民责任不一定总能等同于好人所具备的规范品质.这里,亚里士多

德术语转换中的焦点就在于一个完美的公民模型,它可以和不同政体对负责

任公民的理解联系起来.严肃认真的公民就是使最佳生活方式接近他那个政

体的公民,因此,公民责任就可以和政体的特征联系起来.③ 也就是说,公民责

任和政治体制的特征具有紧密的联系,在这个政治体制中个人构成它的一个

部分.
通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政治友爱”(philiapolitikē)这个主题,可以同时

看到公民责任和以公共善(好生活)为目的究竟意味着什么.社群主义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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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主义者)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观念处理为公民团结,假设关于公共

善达成了全面共识.① 他们认为,政治友爱将公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

他们的身份认同和他们追求的目的融合在一起.② 同时,近来古典学者指出一

种不同观点,认为政治友爱最好界定为利益型友爱,表现为基于法律和契约关

系进行互惠互利的公民合作.③ 为此,必须要注意到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将这种

政治友爱看作为一种根据利益的考量或者竞争而妥协的结果.对亚里士多德

而言,在那些公道的人(epieikes),或者知道站在他人立场思考问题的人之间才

可能具有相同的心思,亚里士多德称他们为“同心”(homonoia),这种同心就是

政治友爱.④ 在这个分类中,牺牲他人而追求自我利益的人,或者并不愿意寻

求善好和正义的人,都被排除在外.亚里士多德界定的那种公民之间的关系,
需要一种了解他人情况,理解其他公民的态度.毫无疑问,这并不意味公民在

共同体中应该具备好人的德性,或者仅仅因为是共同体的成员就能够培养团

结意识.同时,这也不意味政治友爱是一个仅仅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契约关

系.政治友爱中需要的是,即使是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也要承认政治共同体

中其他公民的需求.如果这种政治友爱能够在政治共同体中形成,一个负责

任的公民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好人,因为一个好城邦中的严肃公民必然是善于

考虑的人.
基于亚里士多德的“严肃”公民或“负责任”公民,可以认为,即便在古典共

和主义中,容忍和相互尊重这些在传统上为自由主义所强调的概念,也被视为

是重要的.但是,在内容上还是存在不一致.首先,自由主义的接纳、中立和

同意,都与古典共和主义的容忍观念无关.古典共和主义认为,“接纳”否认差

别,“中立”没有偏好,“同意”并不必然需要共存的意愿,所以,古典共和主义拒

绝这些观念.古典共和主义中的容忍清楚地偏爱差别、赞扬差别,并且尽管存

在差别,要求要对共存的意愿有意愿.自由主义的容忍观念是行动导向的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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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产生于自私或者个人道德判断,而古典共和主义的容忍观念则是境况导向

的德性,基于自爱或者对其他公民的相互承认.换句话说,古典共和主义的公

民责任并不终结于人类尊严的抽象和伦理表达,而是要求一种实际的、具体的

境况,能够保证相互非支配.

(二)国家层面:马基雅维利的民主牵制

古典共和主义中的公民责任在国家层面的特征,一般而言,由两个方面组

成.第一,古典共和主义努力要实现的正是社群主义所追求的,比如,相互依

存关系或者通过积极政治参与来促进民主制.这和古典共和主义通过政治参

与恢复公民德性,或者通过民主审议矫正个人自私偏好是相似的.然而,与社

群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古典共和主义认为通过民主审议获得的多数者意愿

能够满足相互非支配(作为一种政治境况)的要求,并且允许公民对于那些违

背这种境况的集体意志进行牵制.第二,有观点认为,民主制是相互冲突团体

之间的竞争,而不是理性审议的决策制定,就此而言,古典共和主义与那些倡

导对抗式民主的学者,有某些相同观点.在同样的脉络中,古典共和主义也认

为需要一种新的制度框架,并设想了一种能够通过民主审议恢复这种制度框

架的方式.然而,古典共和主义与后现代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因为它会设想

一种能够确保相互非支配的制度框架,作为一种不仅能在民主审议,还能在共

同决策中运作的调节性原则.总结一下这两个方面的特征,在国家层面上实

践公民责任,最重要的事情是,需要实现一系列前提条件,维持相互非支配的

公民牵制(contestabilityofcitizens),以及监督政治权力恣意使用的公民警惕.
就公民牵制来说,这尤其需要制度上的支持,就公民监督来说,则需要在日常

政治生活中形成一种习惯化的态度.
马基雅维利是最重视民主牵制(democraticcontestability)的古典共和主

义理论家,他的民主牵制适合作为公民责任在国家层面上的内容.他关于公

民牵制力的讨论有两个目标.第一是构建一系列源于普通人自私倾向的共和

主义原则,这些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视为“不体谅的”人.通过将某人对所

占有之物的自私之爱,理解为一种正当的人类利益,马基雅维利想要找到一个

新的方式,来考察这些“不体谅的”人或者自私的个人如何附属于共同体,以及

他们如何能够自愿为共同体做出贡献.第二是论证,改良实现最佳可能的共

和政体,以及实现公共善,可以通过激烈的冲突(而非和谐或团结)来进行.如

果通过冲突实现政治转换的可能性是可确信的,那么,对于那些在随时可能的

０１１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９年 第１期



恣意干涉中忍受痛苦的公民来说,作为一种政治理想的、最佳可能的共和政体

就是公民责任的主题.
马基雅维利关于自私个人如何提升到为公共善考虑的解释中,他首先集

中关注的是,将非支配的自由等同于共和主义的生活境况,而不是共和主义的

目标.«论李维»的第二卷第二章就是一个例子,在这里马基雅维里不无赞赏

地在与公共利益的关系中谈论私人利益.他对他的同行(他们相信罗马共和

国的荣耀不可能再现)和那些贵族(他们宣称任何一种民主共和政体都不能应

对强大的国外武装力量)说,对人类来说,自由是能够实现他们愿望的最佳境

况,并且如果这个境况不能保证,就不能期待有公民责任.① 也就是说,马基雅

维利认为,非支配自由是公民责任的首要条件.第二,为表明公共善可以通过

冲突来实现,他指出,促进非支配自由需要民主牵制力,这是国家层面上公民

责任存在的前提条件.总结一下,马基雅维利关于民主牵制的论证,首先,非
支配自由———不想被支配的欲求———是对贵族支配野心的回应.② 当然,不想

被大人物支配的欲求,也可能造成拥立某个僭主为王的后果,这是在自欺下进

行选择的结果.③ 然而,即使避免被支配的欲求有时可能会上升到其他欲望,
这个欲求本身不是一个危险的倾向.其次,非支配作为一种心理上的倾向,是
多数者想要保护他们自由的欲求.④ 相应地,当少数者的野心和多数者的欲求

发生冲突的时候,多数者想要保存自由的欲求可以说就是公共善.最后,如果

正当的法律就是要维持通过多数和少数的冲突而建立起来的平衡,⑤大人物的

傲慢(lainsolenziadegrandi)常常就会破坏这个平衡.因此,当普通公民能够

实践民主牵制力,让少数人的支配欲望得到制约,这两种心理倾向———支配的

欲望和避免支配的欲望———就能够产生一个动态平衡.换句话说,如果一个

政体没有一个决策制定的制度形式,在其中普通公民能够有效地牵制政治权

力的恣意使用,那么,公民责任的指望就是遥不可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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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古典共和主义中的民主牵制力指的是一种制度上的相互平衡,
使得普通公民———他们在数量上可以构成多数者,但是在权力和财富上又能

够形成一个少数者———能够在同样的境况中,相互制约和限制统治团体.对

马基雅维利来说,当代表是在自由选举中选出来的,当诉诸于人民得到制度

化,不仅为了处理政治煽动家,也为了那些服务于公共善的人得到辩护,当制

度或法律安排同时约束当权者的傲慢和多数者的许可,才可能实现那种民主

牵制.这样,将民主牵制理解为公民责任的前提条件,可以将公民身份的消极

含义(就保护社会政治权利而言)转换成相互非支配在制度上的体现,不仅保

证多数者,也保证少数者免于恣意意愿的支配.与民主牵制相关的公民责任

提供了一种新的最佳可能政体,同时,这个公民责任还是促进非支配自由所要

求的.

(三)国际层面:西塞罗的公民合宜

公民责任在古典共和主义中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是否存在一种政治原则

可以克服共和主义中爱国主义的排他性.人们对共和主义的爱国主义普遍持

有偏见,但是,古典共和主义可以积极回应多元文化共存的当代趋势,以及那

种包含社会不同文化的多元主义要素.首先,和自由主义的处理路径有点不

同,古典共和主义并不要求一个世界性的政治共同体.对古典共和主义者来

说,道德要求如果独立于民主审议,不包含在民主审议中,就不能构成共和主

义关于民主公民身份的内容.因此,古典共和主义很难认同宪政爱国主义的

理念和“大众”的观念,前者不考虑前政治的附着就去构想公民品格,后者提倡

对于全球议题要即时性地聚集起来讨论应对,而古典共和主义不仅强调政治

秩序和生活方式之间的联系,还强调维持非支配的自由以及培育公民责任.
古典共和主义并不认为,以伦理为中心的前政治附着是有价值的,尽管它确实

承认,个体(他们体验着非支配的自由)之间通过互动形成共性是很重要的.
在这个背景下,共和主义的政治体制就必定能够在它的领土内,也为外国人提

供非支配的自由;否则,非支配自由就不可能为公民责任提供规范性的保证,
因为公民会认为它的运用是恣意的.第二,关于人权问题,它和自由主义的处

理路径也是不同的.在古典共和主义中,既不存在首要的人权问题,也不存在

自然权利(由超乎人类掌控范围的某种东西赋予).人权就是社会政治权利,
必须由法律和习俗加以维持.同样,在古典共和主义中,制定一份人权清单必

定是相互非支配中进行公共审议的主题.当然,古典共和主义也给出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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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的论断,即存在一种超乎民族国家之上的公民义务,但是,这并不依赖

于任何一种世界性的普遍主义.古典共和主义认为非支配自由,就是民族国

家之上的公民义务的规范性基础.

这种古典共和主义来源于西塞罗的合宜(decorum)观念.① 对于西塞罗,

合宜是公民应该获得的最好公民德性;这里的合宜来自于日常生活,以及对公

民同胞(他们分享着共同的生活)的情感.西塞罗在爱国主义(对共和国的爱

和对公民同胞的爱)中寻找合宜的观念,存在两个原因.第一,西塞罗认为,公
民在城市中感受到的公民团结,比那种基于种族的、宗族的、民族的和语言的

同质性基础上的团结,更加强烈并且更加友好:“更加亲密[团结]属于那些生

活在同一个城市的公民.这是因为他们分享很多相同的东西:广场、神庙、门
廊和道路、法律和合法权利、法庭和政治选举,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熟悉的人和

同伴,以及人们之间进行的不同生意交易”.② 第二,某人的祖国(patria)比他

的父母、孩子、亲戚和朋友更加珍贵.③ 以公共安全为代价而获得的私人利益

是不正义的,且不能获得真正的荣耀,并且任何只为了私人利益而进行的行动

体现的只有贪婪,而不是勇敢.④ 相反,为了祖国藐视死亡,为公众服务,才是

高贵的义务,也是伟大心灵的标志.⑤ 当然不用怀疑的是,共和国应该实现个

体在政治共同体进行群居生活的基本欲求,或者保存生命和财产的欲求.⑥ 但

是,共和国的最基本任务并不能证明,以公共利益为代价追求私人利益是正当

的.当共和国面临危机时,个人说“人们必须集合起来共同战斗,并且相比奴

役或耻辱,我们最好更爱死亡.”⑦正如这里所显示的,在西塞罗的合宜观念中,

占据优先等级的是爱国主义的情感和公民对特定政治共同体的参与,而非对

人道的普遍之爱.

尽管如此,西塞罗设想出一种非支配的政治原则,可以同时在国家层面和

国际层面加以运用.他的非支配原则可以通过自然法(legenaturae),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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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人的法律(iushumanaesocietatis)进行概念化,在三种构成性要素中可以

得到详细说明.第一个是不干涉(nonＧinterference)的原则,这意味着为了某

人自己的利益侵犯他人的利益,或者阻碍他人的自由活动,这些行为都不能被

容忍.① 违背这个原则的行为,在不那么严重的情况下是在破坏团结中违背民

法(legiuspopulorum)和习惯法(iuregentium),在更加严重的情况下是违背神

和自然赋予的人法(lexdivinaethumana),或者自然法.② 第二个是非支配的

原则,它的基础是相互依存.这个原则反映的是公民在共同做事中,通过彼此

关切促进公共善的义务.③ 照这个原则看,一个人若不愿去保护某个绝望的受

害者,或者对于终结这种绝境漠不关心,就是一个不道德的人,正如那些抛弃

父母、朋友和祖国的人.④ 这里,如果某人是为了公共利益而违背不干涉的原

则,那么他的行为就是正当的,⑤僭主之所以遭人唾弃是因为,从一开始这就是

一个人的恣意统治,他和共同体中的成员没有任何相互依存,并且杀害僭主的

行为被视为英雄式的公民行动,是被允许的.⑥ 第三个是公民信任的原则,要
求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要去做已经承诺的事情.基于这个原则,国家的保存

并不能使一切行为正当化.出于单边利益破坏一个联盟的行为不能被正当

化.⑦ 以上这些原则不仅要运用在公民上,也要运用在外国人身上.⑧ 即使为

了共同体生存必须要发动一场战争,残忍与野蛮也不能被允许.对外国人施

行野蛮和不义,以及破坏国家之间的信任的行为,将会腐化公民精神,并最终

会导致共和国跌入无序状态.⑨ 对于西塞罗,这三个原则为自然、个人欲求、自
然法与爱国主义之间的和谐铺平了道路.这些原则成为公民对其祖国拥有自

豪感的来源,也就是“公民品格”,是行为的调节性标准,哪怕是那些高贵的哲

学家,也要成为这样的好公民(boniviri),在民主审议中试图去说服他的其他

公民同胞.
近来,非支配的自由已经被作为一种政治原则,借此所有国家可以在国际

上的政治共同体中,以平等的地位发出声音.例如,非支配自由可以创造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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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积极的境况,使得冲突总是能够得到协商,这样就能够为人权辩护,而又不

受他国势力的支配.还有,通过提出一种类似于联邦主义的全球治理,将非支

配自由作为一种能够进行相互合作(reciprocalcooperation)的政治原则,并且

通过在一般程序问题上达成最小共识,来预防国际社会中已存在的非平等关

系繁衍再生.在所有的这些情形中,我们都可以期待,在国际层面上,西塞罗

的合宜所包含的公民责任,一方面可以确保公民团结,另一方面可以在降低爱

国主义排他性中发挥作用.当每一个个体中都通过相互非支配将合宜内在化

于他们之中了,当每个人都试图维持合宜,作为公民责任的合宜就有助于协调

对祖国的爱和对全人类的爱.

结　　论

至此,本文已经通过探讨学界对公民身份的几种主要理解思路,将他们的

缺陷和古典共和主义中公民身份的内容放在一起考察,发展出相互非支配的

概念,它对于培养全球公民身份同时又不会破坏公民责任,提供了合理的基

础.通过这个过程,本文提出了以下两个观点.第一,新罗马共和主义中的公

民身份观念,对于发挥公民身份的古典含义来应对全球化显然是不充分的.

传统自由主义考虑更多的是法律和制度权利,而不是公民责任,而社群主义强

调更多的是整体优先于个体,在个人自由和公民德性之间又没有提出一种具

有说服力的联系.相反,新罗马共和主义的起点定位于非支配自由背景下的

个人,而不是整体,对于奠定公民责任和个人自主性的讨论基础,做出了很大

的贡献.然而,因为过度地考察法律和制度的境况,新罗马共和主义存在这样

的局限,即它不能完全解决传统自由主义的问题.第二,古典共和主义中的公

民身份关注的是自爱而非自私,并且在先天(nature)与后天(nurture)的摇摆

中承认人类社会性的复杂,因而,可以提出一种更好的公民责任观念.具体说

来,个人层面上的公民责任是基于亚里士多德的“严肃”公民,通过相互非支配

进行说明的;国家层面上的公民责任是通过马基雅维利共和主义中的民主牵

制力进行概念化的;国际层面上的公民责任是通过西塞罗的合宜观念组织起

来的,它能够运用于国家之间.这三个原则能够为全球公民身份提供规范性

的保证,而自由主义版本的公民身份和社群主义版本的公民身份对此都缺乏

讨论.
从古典共和主义的背景来考察,可以看到,目前关于全球公民身份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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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两个方面存在问题.首先,民族性和公民身份经常互换使用.前者不

考虑政治体制的恰当形式,而后者依据政治体制的不同而不同.而且,前者需

要通过民族主义献身于某个共同体,但在后者中,奉献是通过人们在一个社会

中的实际经历培育出来的.其次,没有严肃讨论过一种调节性原则,能够引导

关于全球公民身份的内容可能产生的争议.全球化时代的相互依存和互动可

能有助于形成超越国家的公民社会,可以对全球公民身份的内容进行审议并

且达成共识.但是,建立一种超越国家的公民社会需要一种政治原则,通过这

个政治原则,每一个不同的政治共同体都可以去设想构成全球公民身份的重

要内容.在这个脉络中,本文认为,古典共和主义中的公民身份观念可以弥补

目前关于全球公民身份讨论中所存在的缺陷.古典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有助

于为相互非支配———能够发展一种跨文化的新型公民团结———奠定一个合理

的根基.如果还没有形成这种古典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它所揭示的相互非

支配,能够更好地通过审议来实现一个最佳可能的政体;如果这种最佳可能政

体得到完善了,其中相互非支配能够形成了,审议的核心内容就能够扩展到全

球公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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